
青岛西海岸新区司法局证明事项实施清单（2022年）
证明事
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
项名称及编码

设定依据
开具
单位

办事指南 备注

法律职
业资格
证书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
370112002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执业申请书；（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

司法
部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取得证书。

该事项也可提供律
师资格证书

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居民
申请在内地从事律
师职业核准初审
37011200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执业申请书；（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执
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查
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的文
件中，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材料须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司法
部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取得证书。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
陆从事律师职业许

可初审
37011200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执业申请书；（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
3.《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2008年12月发布，2017年9
月修正）第五条：“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根据《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与申请执业相关的证明材
料。”

司法
部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取得证书。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执业许可
370112012001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国务院令第412号公布，
2016年8月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附件第75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实施机关为“省
级或其授权的下一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门”。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60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8
号修订）
第七条：“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曾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人员，符合本办法第六
条第一款第一、三、四、五项规定的，也可以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第十条：“申请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的，应当填写申请执业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符合本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学历证书和考试合格证明，或者第七条规定的资格证书；……”

司法
部

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取得证书。



身份证
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许
可初审

370112001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七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
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三）律师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十九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
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三）设
立人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人选…… ”

公安
机关

通过公安机关制发居民身份证
。

设立人原在外省执
业的，需要提交该
项材料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
立许可初审

37011200100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九条：“成立三年以上并具
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申请设立分所的，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办
理。……”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三十五条：“律师事务所申请设
立分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拟在分所执业的律师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和律师执业
证书复印件；……”

公安
机关

通过公安机关制发居民身份证
。

拟在分所执业的律
师的身份证复印件

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居民
申请在内地从事律
师职业核准初审
37011200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
人的身份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执
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查
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的文
件中，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材料须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政
府、
澳门
特别
行政
区政
府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制
发永性居民身份证。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
记初审

370112010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二十一条：“个人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
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一）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二）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
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三）申请从事经验鉴定型或者技能鉴定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具备相关专
业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行业对执业资格有特别规
定的，应当符合行业规定。”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6号公布）第十四条：“个人申请从事司法
鉴定业务，应当由拟执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表；（二）身
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行业执业资格、学历、符合特殊行业要求的相关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
历、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等证明材料……”

公安
部门

通过公安机关制发居民身份证
。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具备相
应的技术能力。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行业有特殊资质要求的，除具备前款规定条件外，还
应当具备相应的行业资质。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必须是专职司法鉴定人；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满未
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9号公布）第十三条：“司法鉴定机构的
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鉴定机构负责人、资金数额、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司
法鉴定人、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等。”　

公安
部门

通过公安机关制发居民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机构
负责人身份证



身份证
明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
机构负责人登记初

审
370112009005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行业有特殊资质要求的，除具备前款规定条件
外，还应当具备相应的行业资质。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必须是专职司法鉴定人；受到停止执业处罚
期满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负
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数额、司法鉴定人，以及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法定代
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9号公布）第十三条：“司法鉴定机构的
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鉴定机构负责人、资金数额、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司
法鉴定人、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等。”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
提交下列申请材料：……（二）证明申请者身份的相关文件……”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
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
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公安
部门

通过公安机关制发居民身份证
。

机构负责人的身份
证 （提供身份证
复印件）

人事档
案存放
证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许
可初审

370112001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一条：“公务员不得兼任执
业律师。 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
业务。” 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且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
业处罚的律师； ……”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八条：“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
备下列基本条件：……（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第十
九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
下列材料：  ……（三）设立人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人选
…… ” 第四十七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但兼职
律师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事
档案
存放
部门

由申请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开
具。

设立人原为兼职律
师、国资所或者法
律援助机构占编律
师、公职律师、公
司律师、军队律师
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工作人员的，需要
提交该项材料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
370112002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
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第十一条：“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
师。 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执业申请书；（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三）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
习考核合格的材料；（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申请执业许可时，申请人应当如实填报《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第四十七条：“律师只能在一个
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但兼职律师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人事
档案
存放
部门

由申请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开
具。



人事档
案存放
证明

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居民
申请在内地从事律
师职业核准初审
37011200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
人的身份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 第四十七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但兼职
律师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执
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查
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

所在
单位
、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部门
等

由申请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开
具。

申请专职律师执业
的，提供人事档案
存放在人才交流中
心或就业管理处的
证明；申请兼职律
师执业的，提供所
在单位人事部门出
具的证明；离退休
人员、城镇待业人
员和农民不提交此
项材料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
陆从事律师职业许

可初审
37011200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
人的身份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 第四十七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但兼职
律师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2008年12月发布，2017年9
月修正）第五条：“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根据《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与申请执业相关的证明材
料。”

所在
单位
、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部门
等

由申请人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开
具。

申请专职律师执业
的，提供人事档案
存放在人才交流中
心或就业管理处的
证明；申请兼职律
师执业的，提供所
在单位人事部门出
具的证明；离退休
人员、城镇待业人
员和农民不提交此
项材料

职业身
份证明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
370112002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
人的身份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第四十七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在
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但兼职律师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
人原
单位
、人
社部
门等

申请人到原单位开具不再从事
原工作的证明或提供人社部门
失业证等能够证明专职执业的
证明。



职业身
份证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许
可初审

370112001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
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
且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 ……”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八条：“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
备下列基本条件：……（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第十
九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
下列材料：  ……（三）设立人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人选
…… ”
3.《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第二十条：“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应
当向拟变更的执业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下
列材料： ……（二）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
续的证明…… ”

设立
人原
执业
机构
、人
社部
门等

申请人到原单位开具不再从事
原工作的证明或提供人社部门
失业证等能够证明专职执业的
证明。

设立人原为兼职律
师、国资所或者法
律援助机构占编律
师、公职律师、公
司律师、军队律师
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工作人员的，需要
提交该项材料，可
提供辞职、退休、
解除劳动关系、转
业或者退伍后自谋
职业等不再从事原
有职业的有效证明
文件

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居民
申请在内地从事律
师职业核准初审
37011200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
人的身份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 第四十七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但兼职
律师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8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执
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查
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

原工
作单
位、
人社
部门
等

申请人到原单位开具不再从事
原工作的证明或提供人社部门
失业证等能够证明专职执业的
证明。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
陆从事律师职业许

可初审
37011200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
人的身份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 第四十七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在从业期间应当专职执业，但兼职
律师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2008年12月发布，2017年9
月修正）第五条：“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根据《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与申请执业相关的证明材
料。”

原工
作单
位、
人力
资源
和社
会保
障部
门等

申请人到原单位开具不再从事
原工作的证明或提供人社部门
失业证等能够证明专职执业的
证明。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
记初审

370112010001

《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

申请
人原
单位
、人
社部
门等

申请人到原单位开具不再从事
原工作的证明或提供人社部门
失业证等能够证明专职执业的
证明。

提交退休证或社保
缴纳证明



同意接
收证明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
370112002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
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拟执
业律
师事
务所

由申请人拟执业律师事务所开
具。

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初审

37011200200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3月修正）第二十条：“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应当向拟变更的执业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
下列材料： …… （三）拟变更的执业机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拟执
业律
师事
务所

由申请人拟执业律师事务所开
具。

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居民
申请在内地从事律
师职业核准初审
37011200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四）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
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10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
内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
执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
查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

拟执
业律
师事
务所

由申请人拟执业律师事务所开
具。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
陆从事律师职业许

可初审
37011200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四）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
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3.《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2008年12月发布，2017年9
月修正）第五条：“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根据《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与申请执业相关的证明材
料。”

拟执
业律
师事
务所

由申请人拟执业律师事务所开
具。

实习考
核合格
证明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
370112002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
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三）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

律师
协会

向所在地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
业实习，实习满一年，经律师
协会考核合格后，取得该项证
明。



实习考
核合格
证明

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居民
申请在内地从事律
师职业核准初审
37011200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二）律师
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三）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
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8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执
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查
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

拟申
请执
业律
师事
务所
所在
律师
协会

向所在地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
业实习，实习满一年，经律师
协会考核合格后，取得该项证
明。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
陆从事律师职业许

可初审
37011200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二）律师
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三）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
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
3.《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2008年12月发布，2017年9
月修正）第五条：“台湾居民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根据《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与申请执业相关的证明材
料。”

拟申
请执
业律
师事
务所
所在
律师
协会

向所在地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
业实习，实习满一年，经律师
协会考核合格后，取得该项证
明。

住所证
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许
可初审

370112001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
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十九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
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住
所证明；……”

房屋
登记
部门

对于住所自有的，申请人可提
供房屋登记部门颁发的房产证
或房屋买卖合同；住所非自有
的，提供与房屋租赁方签订的
租赁合同等。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
立许可初审

37011200100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九条：“成立三年以上并具
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申请设立分所的，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办
理。……”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三十五条：“律师事务所申请设
立分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六）分所的名称，分所住所证明和资产证明；……”

房屋
登记
部门

对于住所自有的，申请人可提
供房屋登记部门颁发的房产证
或房屋买卖合同；住所非自有
的，提供与房屋租赁方签订的
租赁合同等。

律师事务所（分
所）变更住所初审

370112001007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二十一条：“……律师事务所
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报原审核部门备案。”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跨县、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变更住所，需要相应变更负责对其实施日常监督管理的司法行政机关的，应当
在办理备案手续后，由其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将有关变更情况
通知律师事务所迁入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拟将住所迁移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应当按注销原律师事务所、设立新的律师事务所的程序办理。”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
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房屋
登记
部门

对于住所自有的，申请人可提
供房屋登记部门颁发的房产证
或房屋买卖合同；住所非自有
的，提供与房屋租赁方签订的
租赁合同等。



住所证
明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符合规定数额的资金……”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6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三）住所证明和资金证明……”　

房屋
登记
部门

鉴定机构的住所为设立单位授
权使用的，提交所有权证明和
设立单位授权鉴定机构使用该
住所的证明；鉴定机构的住所
是自有的，提交房产证或合法
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鉴定机
构的住所是租赁的，提交合法
有效的租赁合同。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
机构住所初审
370112009007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符合规定数额的资金……” 第十四条：“司
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数额、司法鉴定人，以及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变更
登记……”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102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三）住所证明和资金证明……”　第
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
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

房屋
登记
部门

鉴定机构的住所为设立单位授
权使用的，提交所有权证明和
设立单位授权鉴定机构使用该
住所的证明，证明中应包括住
所地址、用途、授权鉴定机构
使用的面积和期限等；鉴定机
构的住所是自有的，提交房产
证或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
同；鉴定机构的住所是租赁
的，提交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
。

资产证
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许
可初审

370112001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
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
的资产。”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3月修正）第十九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
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五）资产
证明。……”

银行
、会
计师
事务
所等

申请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验
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或出具银
行账单。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
立许可初审

37011200100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九条：“成立三年以上并具
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申请设立分所的，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办
理。……”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2月修正）第三十五条：“律师事务所申请设
立分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六）分所的名称，分所住所证明和资产证明；……”

银行
、会
计师
事务
所等

申请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验
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或出具银
行账单。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

初审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符合规定数额的资金……”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7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三）住所证明和资金证明……”　

银行
、会
计师
事务
所等

申请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验
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或出具银
行账单。



与原执
业机构
解除聘
用关系
或者合
伙关系
以及办
结业务
、档案
、财务
等交接
手续的
证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许
可初审

370112001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
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
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且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
律师； （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3月修正）第八条：“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
备下列基本条件：……（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第十
九条：“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
下列材料：  ……（三）设立人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人选
…… ”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第二十条：“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应
当向拟变更的执业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下
列材料： ……（二）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
续的证明…… ”

原执
业机
构

由原执业机构出具解除聘用关
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
、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
明。

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初审

37011200200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十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8年13月修正）第二十条：“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应当向拟变更的执业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
下列材料： ……（二）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
手续的证明……”

原执
业机
构

由原执业机构出具解除聘用关
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
、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
明。

法人或
其他组
织身份
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符合规定数额的资金……”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5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申请表；（二）证明申请者身份的相关文件……”　

事业
单位
登记
管理
部门
、市
场监
管部
门、
民政
部门
等

向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等提
出注册、登记申请，提交相关
材料，通过审核后取得该项证
书。

提供事业单位法人
证、民办非企业法
人证、营业执照、
社团登记证等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
法定代表人登记初

审
370112009006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行业有特殊资质要求的，除具备前款规定条件
外，还应当具备相应的行业资质。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必须是专职司法鉴定人；受到停止执业处罚
期满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司法鉴定机构负责人。……”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负
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数额、司法鉴定人，以及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法定代
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9号公布）第十三条：“司法鉴定机构的
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鉴定机构负责人、资金数额、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司
法鉴定人、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等。”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
提交下列申请材料：……（二）证明申请者身份的相关文件……”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
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
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事业
单位
登记
管理
部门
、市
场监
管部
门、
民政
部门
等

向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等提
出注册、登记申请，提交相关
材料，通过审核后取得该项证
书。

提供事业单位法人
证、民办非企业法
人证、营业执照、
社团登记证等



法人或
其他组
织身份
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延续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2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三条：“《司法鉴定许可证》自颁发之日起五
年内有效；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应当在届满六十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5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二）证明申请者身份的相关文件……”　
第二十六条：“《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延续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使用期限
届满30日前，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审核办理。延续的条
件和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申请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

事业
单位
登记
管理
部门
、市
场监
管部
门、
民政
部门
等

向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等提
出注册、登记申请，提交相关
材料，通过审核后取得该项证
书。

提供事业单位法人
证、民办非企业法
人证、营业执照、
社团登记证等

执业能
力证明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
记初审

370112010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二十一条：“个人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
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一）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二）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
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三）申请从事经验鉴定型或者技能鉴定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具备相关专
业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行业对执业资格有特别规
定的，应当符合行业规定。”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7号公布）第十四条：“个人申请从事司法
鉴定业务，应当由拟执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表；（二）身
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行业执业资格、学历、符合特殊行业要求的相关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
历、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等证明材料……”

人社
部门
、教
育部
门等
所在
行业
管理
部门

通过人社部门取得与拟申请的
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技术
职称证书；或提供教育部门统
一制发的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可提供下列材料之
一： (1)与拟申请
的司法鉴定业务相
关的高级技术职称
证书； (2)相关专
业的本科学历证
书； (3)与拟申请
的司法鉴定业务相
关的执业资格 

司法鉴定人变更业
务范围登记初审
370112010003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二十一条：“个人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
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一）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二）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
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三）申请从事经验鉴定型或者技能鉴定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具备相关专
业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行业对执业资格有特别规
定的，应当符合行业规定。”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7号公布）第十四条：“个人申请从事司法
鉴定业务，应当由拟执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表；（二）身
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行业执业资格、学历、符合特殊行业要求的相关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
历、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等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司法鉴定人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
项的，应当及时通过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
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人社
部门
、教
育部
门等
所在
行业
管理
部门

通过人社部门取得与拟申请的
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技术
职称证书；或提供教育部门统
一制发的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可提供下列材料之
一： (1)与拟申请
的司法鉴定业务相
关的高级技术职称
证书； (2)相关专
业的本科学历证
书； (3)与拟申请
的司法鉴定业务相
关的执业资格 

检测实
验室证

明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有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9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六）检测实验室相关资料……”　

市场
监管
部门
或中
国合
格评
定国
家认
可委
员会

取得市场监管部门制发的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或资质
认定计量认证证书；或者取得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制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

拟申请的司法鉴定
类别及项目中有实
验室要求的，应提
交相关实验室通过
认证认可的证书和
项目清单



检测实
验室证

明

司法鉴定机构延续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2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有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第十三条：“《司法鉴定许可证》自颁发之日起五年内有效；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应当在
届满六十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5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六）检测实验室相关资料……”　第二
十六条：“《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延续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使用期限届满
31日前，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审核办理。延续的条件和
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申请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

市场
监管
部门
或中
国合
格评
定国
家认
可委
员会

取得市场监管部门制发的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或资质
认定计量认证证书；或者取得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制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

拟延续的司法鉴定
类别及项目中有实
验室要求的，应提
交相关实验室通过
认证认可的证书和
项目清单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
业务范围登记初审

370112009003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 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有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数额、司法鉴定人，以及设
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
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6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六）检测实验室相关资料……”第二十
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
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市场
监管
部门
或中
国合
格评
定国
家认
可委
员会

取得市场监管部门制发的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或资质
认定计量认证证书；或者取得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制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

拟申请的司法鉴定
类别及项目中有实
验室要求的，应提
交相关实验室通过
认证认可的证书和
项目清单

司法鉴
定机构
能力验
证证书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8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四）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司法
鉴定
科学
研究
院

按照每年度司法鉴定能力验证
计划，申请人向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报名参加能力验证，通
过后获得该证书。

设立单位自身通过
的与申请从事的鉴
定业务相匹配的能
力验证证书

司法鉴定机构延续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2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第十三条：“《司法鉴定许可证》自颁发之日起五年内有效；有效期届
满需要延续，应当在届满六十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5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四）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第二十六条：“《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延续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使用期限
届满30日前，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审核办理。延续的条
件和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申请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

司法
鉴定
科学
研究
院

按照每年度司法鉴定能力验证
计划，申请人向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报名参加能力验证，通
过后获得该证书。

机构在许可证书有
效期内通过的与申
请从事的鉴定业务
相关的能力验证证
书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
业务范围登记初审

370112009003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 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数额、
司法鉴定人，以及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依照本
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7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四）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
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
续。”

司法
鉴定
科学
研究
院

按照每年度司法鉴定能力验证
计划，申请人向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报名参加能力验证，通
过后获得该证书。

机构在许可证书有
效期内通过的与申
请从事的鉴定业务
相关的能力验证证
书



仪器、
设备所
有权证

明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和必需的仪器、设备、执业场所
……”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8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五）仪器、设备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税务
部门

提供购买仪器、设备申请开具
发票。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
业务范围登记初审

370112009003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和必需的仪器、设备、执业场所
……”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数额、司法鉴定人，以及设
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
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5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五）仪器、设备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
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

税务
部门

提供购买仪器、设备申请开具
发票。

行业资
格、资
质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1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8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四）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所在
行业
管理
部门

提供通过与所申请司法鉴定业
务相匹配的行业主管部门取得
的行业执业许可证、资格证等
证书。

设立单位自身具有
的与所申请司法鉴
定业务相匹配的行
业执业许可证、资
格证等证书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
业务范围登记初审

370112009003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
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申请从事的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专职司法鉴定人，并
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变更名称、负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数额、
司法鉴定人，以及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应当依照本
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2005年9月司法部令第98号公布）第十五条：“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四）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
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

所在
行业
管理
部门

提供通过与所申请司法鉴定业
务相匹配的行业主管部门取得
的行业执业许可证、资格证等
证书。

与所申请司法鉴定
业务相匹配的行业
执业许可证、资格
证等证书

同意申
请人兼
职律师
执业的
证明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
370112002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兼职律师执
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二条：“申请兼职律师执业，除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一）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材料；（二）所在单位同
意申请人兼职律师执业的证明。”

所在
高等
院校
、科
研机
构

申请人到其所在的所在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开具该项证明。

从事法
学教育
、研究
工作的
经历证

明

律师执业许可初审
37011200200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兼职律师执
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
十二条：“申请兼职律师执业，除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一）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材料；（二）所在单位同
意申请人兼职律师执业的证明。”

所在
高等
院校
、科
研机
构

申请人到其所在的所在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开具该项证明。

可由申请人承诺在
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从事法学教育、
研究工作的经历



司法鉴
定业务
档案保
存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注销
登记初审

370112009008

1.《山东省司法鉴定条例》（2011年11月通过）第十六条：“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终止：……司法鉴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终止：……司法鉴定机构终止的，省人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办理《司法鉴定许可证》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
2.《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司法鉴定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司〔2016〕132号）第
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的，由主管司法行政部门监督做好鉴定业务档案的移交工作：（一）司法
鉴定机构终止的，独立法人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将司法鉴定业务档案移交当地档案馆;非独立法人司法
鉴定机构应当将司法鉴定业务档案移交其所属单位档案室保管……”

设立
单位

申请人到其所属单位档案室开
具该项证明

提交档案保管单位
出具的《司法鉴定
业务档案保存证明
》

经内地
认可的
公证人
公证过
的未受
过刑事
处罚证

明

香港、澳门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国居民
申请在内地从事律
师职业核准初审
37011200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七条：“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二）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二）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10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
内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
执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
查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的
文件中，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材料须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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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相关部
门申请开具该项证明，并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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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证明进行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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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
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三）申请
人的身份证明……”
2.《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发布，2016年9月修订） 第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
3.《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2003年11月发布，2013年9月修正）第十四条：“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内
地申请律师执业，应当依照《律师法》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拟聘其执
业的内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出具审查
意见后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作出是否准予申请人在内地执业的决定。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的文
件中，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材料须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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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相关部
门申请开具该项证明，并到内
地认可的公证机构对其未受过
刑事处罚证明进行公证。


